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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北职院教〔2018〕60 号

关于学院2018-2019学年学生转专业的通知

各系：

根据省厅和学院工作安排，2018-2019 学年学生转专

业工作即将开展，现将本学年学生转专业相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依据

1.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

号）；

2.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

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闽教学〔2014〕13 号）；

3.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工作规范》

（闽北职院教〔2018〕23 号）；

4.各系转专业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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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转专业条件

（一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以申请转专业

1.学生确有专长，有相关成果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

才智或专长者；

2.学生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确有特殊困难，经二

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，确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，但

仍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；

3.参加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；

4.因学院调整学科专业建设致专业停招，其休学复

学或保留入学资格期满重新入学的；

5.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发生变化，学校征得学生同

意，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；

6.其他特殊情况并符合转专业有关规定条件的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考虑转专业

1.未在原录取专业报到入学、注册和入学未满一学

期的；

2.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，含

定向生、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学生、免费师范生（按照

学校规定在师范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专业选择除外）等；

3.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和非经全国统一高考招

收的特殊录取类型学生（含单独招生、专升本、五年一

贯制、三二分段制、注册入学、中职推荐免试等）；

4.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、休学期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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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二次以上（包括二次）转专业的；

6.处于毕业学年的；

7.受到处分未撤销的；

8.转专业前各学期期末成绩有不合格的；

9.转入者的录取分数不能低于转入者当年转入专业

录取分数线；

10.其他有失公平、公正的。

三、转专业流程

（一）学生自愿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闽

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申请表在学院网

站教务处文件下载区“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籍学历管理

相关表格”中下载），申请截止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3 日。

（二）各系根据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

理工作规范》（〔2018〕23 号）和本系转专业实施细则

进行转出初审，并将转出专业考核结果汇总表（电子档

发至邮箱 360959565@qq.com）和学生申请材料报教务处。

截止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13 日。

（三）教务处对各系上报的转出学生进行初审，将

符合转专业要求的学生名单汇总后和学生申请材料转交

至拟转入系。

（四）拟转入系根据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

业管理工作规范》（〔2018〕23 号）和本系转专业实施

细则进行考核和审批，并将转入专业考核结果汇总表（电

http://new.mbu.cn/jwc/article/90/5345
http://new.mbu.cn/jwc/article/90/5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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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档发至邮箱 360959565@qq.com）和学生申请材料报教

务处。截止时间：2018 年 12 月 28 日。

（五）教务处将各系上报的拟转入系的学生名单结

合期末成绩进行复审，如若期末成绩有不合格者，不予

以转专业，拟转入系可递补考核结果排名靠后的学生。

教务处将复审后的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提请院领导

审批，并报教育厅行政部门备案，同时通知各系及时做

好学生的后续相关工作。截止时间：2018-2019 学年下学

期初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转专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既关系学生切身

利益，又关系到教育公平，请各系高度重视，按照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认真做好转专业的各项工作，严禁

违规操作。

（二）根据福建省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任务要

求，省外考生属于我省中西部支援对象，且省外考生的

录取分数线与本省考生录取分数线不同，故省外考生不

受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工作规范》

（〔2018〕23 号）文件中第三章第（九）条限制。

（三）学生在申请及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，必须

继续在原专业原班级学习，遵守学习纪律，不得无故缺

课、缺考，否则取消转专业资格。

（四）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办理程序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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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18 年 11 月 19 日


	（一）学生自愿向所在系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申请表在学院网站教务处

